
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公告

李成平（公民身份号码512222197702136950）：本院已经受理原告重庆
市旺茂物流有限公司诉被告李成平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，本院于2025
年3月12日以（2025）渝0101民初4940号立案审理。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
你送达，现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五条的规定，
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开庭传票。原告起诉要点：一、确认登记在
原告名下的渝F28329车（发动机号52772520，车辆识别代号LPWVSRXSJ
6GFA04064）所有权属于被告个人。二、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渝F283
29货车（发动机号52772520，车辆识别代号LFWSRXSJ6GFA04064）
的车辆管理合同，被告应在双方解除合同一个月内将渝F28329货车过户
到其名下或注销。三、被告向原告支付管理费800元及违约金30000元；
四、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，自公告之日起，经过30日，即视为送达。
提出答辩状、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。本案定于2025年7月1
7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10审判庭（B区）公开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
缺席裁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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